
 

 

 

「Citi旅遊積分推廣」(「推廣」)之條款及細則： 

1.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推廣期由 2024 年 4 月 5 日至 2024 年 6 月 5 日(包括首尾兩日) (「推廣

期」)。 

2. 除特別註明外，此推廣只適用於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花旗銀行」)所發行之 Citi Prestige 信

用卡及 Citi PremierMiles 信用卡之(「合資格信用卡」) 並收到本推廣之推廣短訊/推送通知之主卡

持卡人(「持卡人」)。 

3. 旅遊積分推廣優惠(「優惠」): 

持卡人可以 HK$24,000 購買 2,400,000 旅遊積分。每位持卡人最多可以 HK$72,000 購買

7,200,000 旅遊積分。 

4. 持卡人須於推廣期內符合下列所有條件方合資格參加此推廣優惠(「合資格持卡人」)： 

i. 持卡人必須透過 Citibank.hk/tpa 登記(「登記」) (「已登記持卡人」)。每位持卡人只需登記一

次。附屬卡之登記並不適用。 

ii. 旅遊積分只適用於「旅遊積分兌換額外優惠」中列明之兌換方式及用途。此推廣優惠一經成功

登記，不可更改或取消。 

5. 購買優惠之金額將從持卡人的合資格信用卡中誌賬，並將透過推送通知或短信通知持卡人誌賬日

期，持卡人須確保合資格信用卡於誌賬日期前有足夠的可用信用額，否則該登記會被取消而毋須

另行通知。購買優惠之金額於花旗銀行的其他信用卡優惠將不會計算在合資格簽賬類別。 

6. 若提供不合資格信用卡號碼、賬戶資料因任何原因無效或不完整，該登記將被取消而毋須另行通

知。購買優惠已誌賬之金額將退還至該合資格信用卡。    

7. 合資格持卡人購買優惠之金額將不會獲得任何 Citi 積分。 

8. 合資格持卡人於參加獲取獎賞期間必須維持有關信用卡賬戶仍然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方合資格

參與是次推廣優惠；否則，花旗銀行保留取消獲取相關獎賞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9. 此推廣活動不適用於(a)美國人士或(b)於歐盟及歐洲經濟區國家居住之人士。 

10. 此條款及細則所提及的產品及/或服務並不適用居住於歐盟、歐洲經濟區、瑞士、根西、澤西、摩

納哥、聖馬連奴、梵蒂岡、曼島、英國、巴西、紐西蘭、牙買加、厄瓜多或斯里蘭卡的個人客

戶。此條款及細則並不旨在對該類個人客戶構成任何買賣產品及/或服務的建議、銷售或招攬。 



 

 

 

11. 花旗銀行保留隨時更改本條款及細則或酌情取消或終止此優惠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本行不

會為相關改變、終止或取消負上任何責任。如有任何爭議，花旗銀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12. 如中英文條款及細則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如推廣資料與本條款及細則在文義上出現

分歧，概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 

13. 除持卡人及花旗銀行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 》強制執行本條款及

細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權益。 

14. 推廣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